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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5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维丝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278 

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要合同的公告 

 

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〔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〕对外签订的部分合同达

到披露标准，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。 

 

一、合同签订情况 

 

公司分别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、厦门龙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、武汉

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宿迁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〔以下合称“龙净公司”〕

先后多次签订《货物销售合同》、《工矿产品购销合同》，公司向其销售滤袋等

相关产品。 

自 2018 年 3 月 2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时，前述购销合同累计销售额为

71,141,485.00元，其中：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额为 2,895,540.00

元，与厦门龙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销售额为 65,713,755.00 元，与武汉龙净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额为 1,677,100.00元，与宿迁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销

售额为 855,090.00元；具体内容详见附表： 

 

合同明细表 

单位：元 

序号 签约所在月份 合同相对方 货品 本月合同金额 

1 2018年 4月 龙净公司 滤袋 6,269,500.00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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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018年 5月 龙净公司 滤袋 678,486.00 

3 2018年 6月 龙净公司 滤袋 5,021,320.00 

4 2018年 7月 龙净公司 滤袋 7,873,401.00 

5 2018年 8月 龙净公司 滤袋 10,356,924.00 

6 2018年 9月 龙净公司 滤袋 855,090.00 

7 2018年 10月 龙净公司 滤袋 371,954.00 

8 2018年 11月 龙净公司 滤袋 39,714,810.00 

合计 71,141,485.00 

 

二、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

 

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、厦门龙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、武汉龙净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、宿迁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。公司与前述交易对方(龙

净公司)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，相关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龙净公司各主体的

工商登记信息如下： 

 

㈠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0007053171557 

名称：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代码：600388.SH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住所：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工业中路 19号 

法定代表人：何媚 

注册资本：106905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1998年 02月 23日 

登记机关：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经营范围：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；大气污染治理；水污染治理；固体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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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节能工程、环保工程、生态保护工程、电力工

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机电工程、河湖整治工程的设计、施工；节能技术、环保技

术推广服务；环保咨询；生物质能发电；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；物料搬运设

备、连续搬运设备制造；装卸搬运；仓储服务(不含危险品)；输配电及控制设备、

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；市政设施、环境卫生管理；土地整治服务；污水

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；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物联网技术服务；

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软件开发；对外贸易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 

㈡厦门龙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

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20077604158XE 

名称：厦门龙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厦门火炬高新区信息光电园林后路 399号四层 B座 

法定代表人：熊越 

注册资本：3000万人民币 

股东：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(持股 95%) 

福建龙净设备安装有限公司(持股 5%) 

成立日期：2005年 12月 21日 

登记机关：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经营范围：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；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；物业管理；旅游

饭店(限分支机构经营)；正餐服务(限分支机构经营) 

 

㈢武汉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06741447555D 

名称：武汉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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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堤后街 528号(都市工业园内) 

法定代表人：张会君 

注册资本：5000万人民币 

股东：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2年 10月 28日 

登记机关：武汉市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

经营范围：烟气脱硫设备、气力输灰设备、粉煤灰综合利用设备、大气污染

防治设备的设计、制造、销售及安装；金属屋面、钢结构制作及安装；建材、钢

材批零兼营(上述经营范围中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，经审批后

方可经营) 

 

㈣宿迁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13117500388419 

名称：宿迁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宿迁市经济开发区东区 

法定代表人：刘福林 

注册资本：6000万人民币 

股东：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厦门龙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3年 06月 10日 

登记机关：宿迁市宿豫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经营范围：钢结构的科研开发、生产、安装、销售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；

大气污染治理；水污染治理；固体废物治理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节能工

程、环保工程、生态保护工程、电力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机电工程、河湖整治

工程的设计、施工；节能技术、环保技术推广服务；环保咨询；环境与生态监测

检测服务；气力输送机械设计、制造、销售、安装；物料搬运设备、连续搬运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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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制造；装卸搬运；仓储服务(不含凶险品)；输配电及控制设备、电子和电工机

械专用设备制造；市政设施、环境卫生管理；土地整治服务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

利用；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物联网技术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

服务；软件开发，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(国家限定企业经营

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)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 

三、与合同相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历史签约情形及履约状况分析 

 

1、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龙净公司发生的销售额如下表所示： 

单位：元 

序号 公司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

1 
福建龙净环保

股份有限公司 
42034484.00 5147737.00 3260630.00 

2 
厦门龙净环保

技术有限公司 
43401920.00 38775205.00 42258685.05 

3 
武汉龙净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 
5897080.00 3997500.00 1401930.00 

4 
宿迁龙净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 
0 246600.00 6164040.00 

小计 91333484.00 48167042.00 53085285.05 

销售额占公司本年度 

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 
13.27% 5.08% 4.06% 

销售额占公司 

本年度营业收入的 
21.65% 17.26% 18.15% 

 

2、履约能力分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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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，是专业的大气环保装备制造企业；

厦门龙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、武汉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宿迁龙净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为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(关联企业)，龙净公司滤袋产品需

求量较大，资金实力较为雄厚；目前未发现龙净公司信用状况、付款能力、合同

履行存在异常情形。 

 

四、合同主要内容 

 

合同格式㈠： 

 

需方/买方：龙净公司(甲方) 

供方/卖方：三维丝(乙方) 

 

1、产品信息：产品名称、要求、规格、数量、价格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
2、货物包装：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
3、交货与运输：交货期、运输方式、交付地点及收货人信息详见双方盖章

的合同。 

4、付款条件：合同签订后支付部分预付款，发货前 7天内支付部分提货款；

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，且买方收到卖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，30天内支付部

分到货款；余部分质保金，在运行后一年或货到现场十三个月付给卖方，以先到

时间为准。买方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的，卖方有权相应顺延发货时间。 

5、验收及质保期：⑴买方若有异议，须于货到交付地之日 10天内提出，超

期视为无异议。⑵买方对货物所提异议如应由保险公司、运输公司或邮递机构负

责的，卖方负责向第三方追索。⑶质保期：正常工况下质保 12 个月，质保期自

货到验收合格之日算起。 

6、违约责任：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有关规定。 

7、争议之解决方式：凡因执行本合约或有关本合约所发生的一切争执，双

方应协商解决。若协商不成，依法诉讼解决。 

8、其他约定：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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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格式㈡： 

 

需方/买方：龙净公司(甲方) 

供方/卖方：三维丝(乙方) 

 

1、产品信息：产品名称、要求、规格、数量、价格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
2、交货时间与地点：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
3、质量要求、技术标准：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
4、运输方式、费用及责任：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
5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
6、验收标准、方法：甲方将对滤袋质量进行不定期抽检，如发现性能参数

不符合技术协议要求，甲方有权要求全部退货。乙方缝制滤袋前必须提供样布供

甲方检测中心检测，检测合格后才可批量制作。甲方在到货现场随机抽取一条滤

袋进行专门检验及按行业有关标准验收，满足甲方技术使用要求。 

7、随机资料及供应方法：产品合格证寄给甲方，随货提供产品发货装箱清

单。 

8、付款方式：滤袋安装运行三个月内通过第三方检测排放合格，在收到乙

方出具全额增值税发票，甲方支付合同全款。若因滤袋本身质量原因排放超标，

不支付该项目款项。（款项支付形式为电汇或承兑汇票）。 

9、违约责任及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
10、其它约定事项：详见双方盖章的合同。 

 

特别说明：具体合同条款可能与前述摘录的合同主要内容存在个别差异，实

际签订的合同以合同当事人盖章确认的版本为准。 

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 

 

(一)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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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述合同累计销售额 71,141,485.00元，累计销售额占公司上一年度(2017年

度)营业收入(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1,309,103,505.30元)的 5.43%；前述合同若顺利

实施，预计对公司 2018年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。 

 

(二)合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履行合同而对

当事人形成依赖及依赖程度、相关解决措施等 

 

公司的主营业务包含袋式除尘器核心部件高性能高温滤料的研发、生产和销

售，目前公司已完成对滤料业务各平台的整合，着力发展滤料等烟气治理存量业

务，并借助公司在滤料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优势，努力扩展滤料产品的使用范围，

即由工业用烟气治理核心部件供应商，扩展到工业烟气治理、民用的空气净化、

水处理等领域过滤材料及综合治理的提供商。 

前述合同交易对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签署相应合同的主体资格，合同

内容合法、有效。公司主要业务具有独立性，不会因履行前述合同而对合同相对

方(客户)形成依赖。 

 

六、合同审议程序 

 

1、公司签订的前述合同属于日常经营事项，已履行内部签批手续；前述合同

无需经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，无需经独立董事发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

见，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2、公司签订前述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七、风险提示 

 

1、如前所述，与龙净公司有两类合同，其中一类约定付款方式为“合同签订

后支付部分预付款，发货前 7 天内支付部分提货款；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，且买

方收到卖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，30 天内支付部分到货款；余部分质保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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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运行后一年或货到现场十三个月付给卖方，以先到时间为准。买方未及时履行

付款义务的，卖方有权相应顺延发货时间”，另一类约定付款方式为“滤袋安装

运行三个月内通过第三方检测排放合格，在收到乙方出具全额增值税发票，甲方

支付合同全款。若因滤袋本身质量原因排放超标，不支付该项目款项。（款项支付

形式为电汇或承兑汇票）”。目前，合同履行中未发现异常问题，但如买方(龙净

公司)未依约支付款项，可能给公司带来风险甚至造成损失。 

2、如买方(龙净公司)主张称卖方(公司)交付的产品存在质量、交期等不符合

约定的情形，亦可能给公司带来风险甚至造成损失。 

3、买卖双方发生交易的产品可能由于市场、汇率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引发价格

波动。 

4、除前述外，合同可能存在其他未能依约履行的风险。 

 

八、其他事项 

 

1、如前述合同存在需披露相关进展情况的情形，公司依照规则将及时予以

公告。 

2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，有关信息均以在前述指定媒

体上刊登的内容为准；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

董事会 

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




